丽水市协议采购采购资金到帐通知书

	供货结算单位（全称）：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供货结算单位开户行
	
	银行帐号
	

	采购单位： 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送达地点： 
	手  机
	

	数量及具体规格

	物品名称
	规 格 型 号
	单价
	申请

数量
	预算金额
	到帐

金额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 计：人民币（大写）

	采购单位经办人意见
	经办人意见:

采购单位财务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	户名：丽水市预算会计核算中心政府采购资金专户

	
	
	开户行：市工行营业部       

	
	
	帐  号：199209264000818

	会计核算中心特别声明：
市政府采购中心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上述采购项目共            预算资金，已到帐我中心政府采购资金专户，我中心将对该采购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办理付款业务。

经办人签名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会计核算中心、政府采购中心、采购单位各一份。

  2、填写采购物品名称、规格型号和单价时请具体参照http://www.lscgzb.gov.cn/网站“政府采购”栏目->“协议供货”->查看相应采购物品、品牌的价格。

  3、协议采购的一般步骤：①填写“采购计划表”经采购审批部门（财政局）审批；②采购协议内物品的采购单位应填写该表，具体物品型号价格查看“注2”。③填写完毕后，将采购金额汇入会计核算中心政府采购资金专户 ，并将该表和计划表送会计核算中心审核；④会计核算中心审核后，将该表连同已经审批的“采购计划表”送丽水市政府采购中心采购综合科；⑤采购综合科根据该表出具“协议发货通知单和验收结算付款书”（四份）给供货商；⑥供货商根据“协议发货通知单和验收结算付款书”上采购物品品牌、型号、数量在规定时间内向采购单位供货；⑦采购单位验收货物情况，并在“协议发货通知单和验收结算付款书”验收栏上填写意见。验收合格的与供应商签定合同（四份）并开具发票；⑧供货商拿“协议发货通知单和验收结算付款书”和发票到丽水市政府采购中心采购综合科盖“协议供货专用章”；⑨会计核算中心根据“协议供货专用章”付款。







